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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灾害管理的特征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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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跃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 重庆 400047)

摘　要 :澳大利亚有较为完善的国家灾害管理体系 ,在灾害管理中 ,表现出 :有较为先进的管理理念 ;法律依据充分 ;

技术指导力度大、管理规范 ;以志愿者为特色的社会广泛参与 ;以风险管理为基本管理方式等特征。通过澳大利亚

灾害管理的特征分析 ,作者认为 ,在中国灾害管理中应该重视 :提高和统一管理者对自然灾害和灾害管理的科学认

识 ;加强灾害法律法规体系和组织机构的建设 ;在减灾防灾工作中 ,除了应急响应和灾后重建工作外 ,还应加强灾前

的预防和备灾工作 ;注重社区公共灾害意识和应急管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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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istic of D isa stersM anagem en t in Austra lia and Its En lighten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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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ustralia has established an excellent national system of disasters management. D isasters management in Australia

is characterized by sophisticated ideas of disasters management, strong legislation, solid technical instructions and normal op2
eration, extensive involvements of volunteers and mode of risk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above introduction, the author p ro2
poses the following points in order to imp rove disasters management in China: strengthening constructions on legislation and

organization; enhancing researches on natural hazard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using the risk management app roach; con2
cerning with p revention and p reparednes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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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常见的自然灾害主要有 :洪水、暴雨、

热带风暴、森林大火等几种类型 ,地震和滑坡在局部

地区偶尔也有发生。在过去的数十年中 ,自然灾害

给澳大利亚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也

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一定的威胁。据澳大利亚

交通经济局报道 ,从 1969—1999年 ,自然灾害给澳

大利亚带来的经济损失从 100万澳元上升到了 378

亿澳元 ,灾害的平均年度损失为 11. 4亿澳元 [ 1 ]。

事实上 ,作为一个大陆 ,澳洲遭受的自然灾害相

对来说是不太严重的 ,极端的自然灾害 (比如暴风

雪、龙卷风、火山喷发、大地震、山崩等 )在澳大利亚

几乎没有出现 ,而且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或频率也

不太高。据澳大利亚交通经济局的资料显示 ,从

1967—1999的 33年间 ,澳大利亚共发生自然灾害

265次 ,平均每年发生 8次自然灾害。更幸运的是 ,

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多 ,总数大致为 560人 ,其

中 ,一次灾害造成人员死亡最多的是 1974年达尔文

的 Tracy台风 ,这次台风造成 50人死亡 [ 1 ]。而美国

科罗拉多大学自然灾害研究中心的资料表明 ,从

1975—1994的 19年间 ,美国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

死亡人数超过 24 000人 ,灾害的平均年度损失达

260亿美元 [ 2 ]。中国自然灾害损失则更为严重 ,一

般年份 ,全国受灾害影响的人口约 2亿人 ,其中因灾

死亡数千人 ,需转移安置 300多万人。据国家减灾

中心资料显示 , 2001—2004的 4年里 ,因灾死亡人

数达 9 431人 ,直接经济损失 7 065亿元人民币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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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自然灾害破坏及人员伤亡不太严重的

原因是多方面 :人口稀少是一个原因 ;古老而稳定的

地质结构和较为平坦的地貌特征是自然方面的原

因 ;澳大利亚有效的灾害管理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原

因。

1　澳大利亚灾害管理体系

澳大利亚国家灾害管理系统主要由国家应急管

理委员会 ,联邦政府应急管理组织和州应急或灾害

管理组织 3个部分组成 [ 4 ]。各级机构分工和职能明

确 ,运转高效协调。

澳大利亚灾害管理的国家体系是以联邦政府、

州或领地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为

基础的 [ 5 ]。作为联邦制国家 ,按联邦宪法的规定 ,州

政府负责保护所辖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地方政

府负责灾害应急的具体组织和实施 ,而联邦政府对

外代表澳大利亚负责海外灾害应急 ,对内代表国家

对在国家资源的调配和协调、财政援助 ,应急的技术

标准和培训等方面给予各州政府帮助。在澳大利亚

灾害管理体系中 ,州政府对灾害应急管理和规划负

有主要责任 ,他们颁布相关的法规和政策 ,通过地方

政府的执行来体现其管理作用 ,而地方政府 ,则直接

组织灾害应急计划和方案的实施。

在联邦政府中 ,目前司法部负责灾害和应急事

务管理 ,澳大利亚应急管理中心则是联邦政府管理

应急事务的机构。澳大利亚应急管理中心的前身是

1974年 2月成立的隶属于联邦国防部的自然灾害

组织 ( Natural D isasters O rganization, NDO ) ,当时

NDO具有民防职能和各州受灾时协调联邦物资援

助和帮助各州的灾害管理能力的建设。1993年 1

月 , NDO改名为澳大利亚应急管理中心 ( Emergency

Management Australia, EMA ) ,该机构的任务虽然仍

以自然灾害管理为重要任务 ,但还增加了其它应急

(比如人为突发的技术事故 ,营救等 )任务。2001年

11月 , EMA 从国防部分离 ,划归联邦司法部领

导 [ 6 ]。澳大利亚应急管理中心的职能有 : ( 1)强化

国家应急管理能力 ; ( 2 )降低社区的灾害易损性 ;

(3)提高地方的应急管理能力和意识。

2　澳大利亚灾害管理的特征

2. 1　有较为先进的灾害管理理念

澳大利亚抗灾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套

指导灾害规划和管理的概念和原则 [ 6 ]
, 即“四个概

念和六个原则”。这些概念和原则是当时国家自然

灾害组织 (NDO , 1989)在总结澳大利亚过去抗灾的

实践和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7 ]。虽然

NDO建立的概念和原则不是强制性的国家条文 ,但

是作为指导意见 ,它被各州政府广泛接受。它的关

键思想和基本要点已被纳入了各州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 ,从而具有强制性特征。

4个概念 ,一是全灾害方法 ,即无论是何种灾害

或紧急状态 ,灾害应急管理面临的任务是相似的 ,虽

然处理特定灾害的措施和方法是不同的。但从逻辑

上说 ,同样的应急管理安排可以应用到各种灾害的

应急处理中。二是综合的方法 ,即灾害应急管理应

有预防 ( p revention) ,备灾 ( p reparedness)、响应 ( re2
sponse)和恢复 ( recovery)四个基本要素 ( PPRR )。

三是所有机构的方法 ,即防灾减灾安排是基于所有

相关机构、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间的积极的

“伙伴关系”,许多不同的组织在执行“PPRR”的一

个或多个管理要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们代表着

一定的规划和管理结构。四是充分准备的社区 ,即

在灾害管理的 PPRR中 ,社区是最基本的焦点 ,社区

对可能发生的灾害应有充分准备。

为了确保灾害管理的顺利进行 ,澳大利亚应急

管理中心还建立了一套灾害管理的 6个原则 ,这些

原则是 : (1)适当的组织机构 (灾害管理安排必须有

一个操作机构支撑 ,建立明确 PPRR责任的机制 ) ;

(2)指挥和控制 (在灾害发生之前 ,必须以法律或应

急规划形式清楚指定灾害控制权和部门指挥权 ) ;

(3)支援的协调 (在防灾规划中 ,必须指定支援抗灾

资源的调配机构和职责 ) ; ( 4)信息管理 (发达的通

讯网络 ) ; (5)及时启动 (应急方案的启动可以不受

政府是否宣告灾害应急状态的影响 ,应急方案最好

由上级任命的灾害应急官员启动 ) ; (6)有效的灾害

应急方案。

2. 2　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明确规定 :“各州或领地对

其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保护负有主要责任 ,而联邦政

府则有责任支持和帮助各州发展它们的灾害应急管

理能力”。在宪法的规定下 ,国家制定了联邦政府

应急管理政策 ,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通过财政和技术

手段支持各州的应急管理发展和建设。

各州通过自己独立的立法权力来建立适合本州

的灾害应急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实施管理的职责。一

般来说 ,州法规将明确指定灾害管理组织的结构。

它们要做什么事情 ? 它们如何运作 ? 提供在法令条

件下采取行动的责任豁免权 [ 8 ]
,但各州的灾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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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和规划管理的职责权限的划分也有一些差

异。比如新南威尔士州 ,将应急规划的权力就指定

给了地方政府 ,在新南威尔士“州应急和营救管理

法 1989”中 ,除建立州一级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和方

案以外 ,规定每一个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一个地方应

急管理委员会 ,地方应急管理委员会负责编制地方

范围内的灾害预防、备灾、响应和恢复的灾害规划。

2. 3　技术指导力度大、管理规范性强

EMA作为联邦政府应急管理的专门机构 ,充分

履行宪法赋予的使命 :支持和指导各州应急管理能

力的建设 ,帮助创建一个有灾害意识、有充分准备的

社会。为此 , EMA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灾害应急

管理的研究 ,组织一批学者专家和有经验的灾害管

理者编写了澳大利亚应急管理系列手册。早在

1989年 ,就出版了一套应急技术参考手册。随后又

不断地充实、修订和扩展系列手册的内容。目前 ,

EMA已编写发行 36部技术手册和指南 ,正在编写 8

部技术手册和指南 ,计划编写新的手册 2部。

EMA的应急手册分为 5个系列。第一个系列

是基本原理 ,内容涉及灾害应急管理的概念、原则、

安排、词汇和术语 ;第二个系列是应急管理方法 ,内

容涉及灾害风险管理、减灾规划和应急方案的实施 ;

第三系列是应急管理实践 ,内容涉及灾害救助、灾害

恢复、灾害医疗和心理服务、社区应急规划、社区服

务、社区开发等 ;第四个系列是应急服务的技术 ,内

容涉及应急组织领导、操作管理、搜寻、营救、通讯、

地图等 ;第五个系列为培训管理。这些技术手册内

容丰富全面 ,既有理论 ,又有实践 ,既有方法 ,又有操

作技能 ,针对性强。国家将这些手册分发到各州应

急管理机构、社区组织、机关的政府部门以及学校 ,

对各州灾害管理有很强的指导性 ,也对提高全社会

灾害意识有重要意义。

EMA还通过举办应急管理培训班 ,提供应急管

理信息咨询服务和直接参与地方救灾行动等方式指

导各州灾害应急管理。

此外 ,为使灾害应急管理规范化 ,国家还颁布了

澳大利亚风险管理标准 [ 9 ] ,按质量管理标准来界定

和组织实施灾害管理的过程。

2. 4　以志愿者为特色的广泛社会参与

在许多国家 ,在灾害应急响应第一线的是准军

事组织、民兵组织、甚至军队。但在澳大利亚 ,当灾

害发生时 ,许多组织机构和民众参与抗灾行动。在

每一个州或领地参与抗灾的有警察、正规消防队、急

救队 ,更有多种形式的志愿者抗灾组织 ,如州应急服

务中心、森林防火队、圣约翰急救队、冲浪救生俱乐

部、营救服务站等。此外 ,还有许多人不是救灾组织

成员 ,也会积极参与抗灾行动 ,而成为抗灾的临时志

愿者 [ 10 ]。

在澳大利亚 ,应急响应志愿者组织有大致 500

000训练有素的志愿者 ,他们占澳大利亚人口的 2.

5% ,而警察、消防队等政府抗灾人员仅有 64 000

人 [ 11 ]。所以 ,在澳洲 ,志愿者是抗灾的生力军 ,他们

来自社区 ,服务于社区。志愿者大量参与社区的减

灾和备灾活动 ,极大地强化了志愿者在澳大利亚社

会的影响和价值。

州应急服务中心 ( State Emergency Service,简称

SES)是众多志愿者抗灾组织较为普遍的一种形式。

SES是帮助社区处理洪灾和暴雨的应急和营救的志

愿者组织。在新南威尔士州 ,有 230个 SES站 ,分布

于各社区 ,志愿者成员 10 000人 ,有常规工作人员

60人 ,组织和维持 SES的日常运作和应急服务。州

应急服务中心的任务是编制社区洪灾规划 ,帮助气

象局发布官方的洪灾和暴雨警报 ,疏散和救助被困

居民及其财产 ,进行灾害公共教育。

以志愿者为主体的抗灾队伍是社区备灾建设的

核心组成 ,这充分体现了澳大利亚灾害管理的概念 :

充分准备的社区 ,事实上澳大利亚高层抗灾规划者

和管理者都把社区看成是国家抗灾的基本力量。志

愿者不是业余的 ,他们必须参与培训 ,且达到职业标

准 ,必须能熟练操作各种复杂的抗灾设备。志愿者

组织要对志愿者进行一系列培训 (包括水上划船安

全急救、灾害财产保护等 )。

2. 5　以风险管理为基本方式的灾害管理模式

澳大利亚在 20世纪 90年代就广泛接受了灾害

风险的意识 ,认为在与灾害抗争中 ,人们不能仅仅把

注意力集中在灾害本身 ,而还应关注社会和环境。

灾害风险是灾害和社会环境易损性共同作用的结

果。事实上 ,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学会

如何减小风险 ,如何在风险下生存乃是灾害管理的

根本问题 [ 12 ]
,为此 ,他们将风险管理机制引入到自

然灾害的管理中。

为推广和规范灾害风险管理 ,澳大利亚早在

1995年就颁布了风险管理国家标准 ,该标准建立了

风险识别、分析、评价、处理和监控的基本框架 ,澳大

利亚应急管理中心随即根据这个标准 ,组织编写了

“应急风险管理应用指南”[ 13 ]。于是 ,风险管理逐渐

成为了澳大利亚实施灾害管理的一个基本模式。灾

害应急风险管理是形成处理社区风险 ,增强社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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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持续发展的系列措施的过程。灾害应急风险管

理使用建立背景、风险级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

险处理等步骤来确立社区风险水平 ,寻找风险处理

的措施。

3　几点启示

(1) 澳大利亚通过灾害管理的 4个概念和 6个

原则的推广和实施 ,统一和提高了管理者对灾害管

理的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 ,为搞好灾害管理、减灾防

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4个概

念是澳大利亚灾害科学工作者对灾害性质和灾害管

理规律研究的高度浓缩 ,它是澳大利灾害管理的基

本理念 ; 6个原则则主要是澳大利亚近 20年灾害管

理的成功实践经验。在中国 ,人类与自然灾害抗争

的历史已相当漫长 ,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总结出了

“以防为主 ,防灾、抗灾和救灾相结合 ;以群众为主 ,

群众、集体和国家力量相结合 ;以生产自救为主 ,生

产自救、互助互济和国家救济扶持相结合”的减灾

战略思想。但是 ,从科学管理层面上 ,对灾害的认识

还不够清楚 ,还没有建立指导灾害管理的基础理论

和可操作的、规范的灾害管理行动指南。需要加强

灾害规律和灾害管理的科学研究 ,建立国家性的灾

害管理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性框架有许多好处 ,

它有助于形成统一的思想 ,建立工作程序 ,确保方法

规范 ,提高管理效率 ,它是实现对灾害科学管理的基

础。

(2) 法律法规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保障 ,组

织机构是实现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灾害管理

同样也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组织机构的保障。

有法律法规作为基础 ,灾害管理执行就有社会保障 ,

有专门的组织机构 ,管理任务才能具体落实。

澳大利亚的灾害立法与规章制度非常明确地确

立了灾害管理部门的法律地位 ,规定了人们在减灾

行动中应当怎样做 ,并用一定的强制手段约束人们

这样做 ,这也是澳大利亚灾害管理的重要经验及其

特征。要充分发挥法律在灾害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

必须完善减灾的法律体系、完善国家和地方的减灾

规划、开展灾害政策研究和强化减灾政策管理。应

该说 ,我国对减灾的相关法律的制定还是较为重视

的 ,也在一些自然灾害领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法规 ,

也有一些政府部门负责灾害事务管理 [ 14 ]。但是从

国家防灾减灾角度看 ,仍缺乏综合防灾减灾或灾害

管理的法律法规 ,比如综合性、基础性的“减灾基本

法”和“自然灾害救援法”,这种减灾基本法可以规

定中国各类减灾的性质、方针政策、基本概念和原

则、主要方式、目标、计划、实施与管理、组织机构、经

济来源与使用 ,减灾部门间的关系 ,以及各级政府、

组织、团体在减灾过程中的责任、权力和义务等。减

灾基本法是国家实施依法减灾的基本前提 ,也是实

现对灾害科学管理的重要基础和重要措施。

澳大利亚实施的统一综合的灾害管理体制也是

澳大利亚减灾效率高、效益好的重要原因。依据联

邦宪法建立的澳大利亚应急管理中心是统筹、行使

国家灾害事务管理职能的官方机构 ,它强有力的灾

害组织管理领导和技术指导在澳大利亚国家减灾事

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减灾现行的管理体制

是“分部门管理”或“条块管理”,对专门的自然灾

害的减灾管理针对性较强 ,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

一灾害应急管理常设机构 ,在减灾的组织协调和资

源调配等方面都有一些困难。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

频发 [ 15 ]的国家。自然灾害管理工作 ,事关人民群众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应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的重要内容 ,强化减灾管理 ,建立统一的国家和地方

减灾常设管理机构很有必要。

(3) 灾害管理是涉及到防灾、减灾方方面面的

系统工程 ,内容多、任务繁杂 ,从防灾减灾角度 ,这些

任务可以分为灾前的预防和备灾 ,灾害爆发时的应

急响应和灾后的重建 4个部分。从我国目前的灾害

管理实践来看 ,还应加强灾前的预防和备灾工作 ,做

到有备无患 ,事实上 ,灾前的预防和备灾是减轻灾害

后果的最有效的措施。

(4) 地方社区应是灾害管理的基本出发点。社

区直接面对灾害 ,是灾害潜在的受害者 ,也是有效灾

害管理的受益者。从目前来看 ,社区的自助自救是

减灾最为重要和最为有效的措施。社区公众的灾害

意识 ,社区应急方案和措施、社区相应应急机构和抗

灾组织等就是灾害管理和建设的基本内容。社区防

灾减灾工作搞好了 ,全社会的防灾减灾目标就可以

实现。

在澳大利亚 ,应急服务站广泛分布于各社区 ,他

们负责制定社区应急方案 ,组织志愿者开展灾害自

助自救 ,进行公众灾害知识普及。以志愿者为主的

抗灾组织形式在减灾工作中有特别的意义。首先 ,

他提高和培养了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 ,这

为社区带来了更多的安全感 ;其次 ,他提高了应急反

应的迅速 ,减少了灾害对社区的破坏程度 ;再有他为

社会节约了大量的经费。更重要的是志愿者组织通

过他们的行为 ,在地方社区培育了一种团结和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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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建设一个更加富有活力的社会

的基础。

在我国 ,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灾害问题是相当重

视的 ,但在将国家灾害战略和规划转化为社区基层

和个人的行为规范和实际行动上有些不足。原因是

多方面的 ,但以地方社区为重点的减灾建设不足是

首要原因。因此 ,把灾害管理工作的中心下移 ,大力

加强地方社区的防灾减灾建设 ,应是我国当前提高

灾害管理效益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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